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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中金科技向其管理层和

核心员工增发 9.99%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促进公司高新材料产业的快速发展

,

吸引和保留高端科技人才

,

经本公司董

事局审议批准、并经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公示、鉴证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

市中金岭南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中金科技”

)

向其管理层和核心员工增发

9.99%

股权

,

增资价格

1041.18

万元人民币

,

新增注册资本

888

万人民币。

本次增资的定价以独立中介机构评估后的净资产为参考依据。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

,

中金科技账面总资产为

181,633,116

元

,

净资产为

81,304,717

元。 根据深圳德正信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

(

德正信评报字【

2010

】第

014

号

)

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

,

中金科技在评估基准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

产为人民币

9380

万元。 按照中金科技增资前

8000

万总股本计算

,

折合每股经评

估后的净资产为

1.1725

元。 中金科技管理层及核心员工认购增发

888

万股的股

份

,

折人民币

1041.18

万元。 此次增资扩股完成后

,

中金科技注册资本将由

8000

万

元增至

8888

万元。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1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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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有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 2010 年

未经审计财务报表在中国货币网披露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汇交发

[2010]306

号《关于证券公司、财务公司、信托公司等同业拆借

市场成员披露

2010

年未经审计财务报表的通知》的规定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

市有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深圳有色财务”

)2010

年未经审计的资产负

债表及利润表

,

在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

上进行披露。

深圳有色财务

2010

年未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请详见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1 年 1 月 14 日

附件

：

深圳市有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

资产负债表

（

汇总

）

会金

０１

表

单位名称

：

深圳市有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单位

：

元

资 产 行次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负债和所有者权

益

行次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资产

：

１

负债

：

３０

现金

２ １５

，

４９５．５２ １３

，

７７０．３７

向中央银行借款

３１

存放中央银

行款项

３ １４４

，

５８２

，

５０１．８２ ６４

，

８１１

，

８６４．２７

同业及其他金融

机构存放款项

３２

存放同业款

项

４ １７３

，

１２４

，

７０５．８６ １５９

，

６７９

，

５８９．００

拆入资金

３３ ０．００ ０．００

贵金属

５

交易性金融负债

３４

拆出资金

６ １３

，

６２１

，

５３３．８２ ２２

，

１１５

，

３９４．８２

衍生金融负债

３５

交易性金融

资产

７ ２９５

，

１６４．３４ １１２

，

０２０．００

贴现负债

３６ ０．００ ０．００

衍生金融资

产

８

卖出回购金融资

产款

３７ ６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买入返售金

融资产

９

吸收存款

３８ ２５９

，

４９４

，

４８７．２０ ３７２

，

５４６

，

１０９．０５

应收利息

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应付职工薪酬

３９ ６

，

７２３

，

０００．７４ ６

，

８４８

，

３０４．３４

应收股利

１１ ０．００ ０．００

应交税费

４０ ２

，

７８７

，

６８０．６３ １

，

４３０

，

７２０．４０

其他应收款

１２ １５

，

０１８

，

５１６．８９ １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利息

４１ ２２０

，

６５３．０５ ３

，

２４２

，

５００．００

减

：

坏帐准备

１３ １

，

５１８

，

５１６．８９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股利

４２ ３

，

８４５

，

１０３．００ ３

，

６１８

，

７８９．００

贷款

１６ ５３７

，

５６９

，

４９７．００ ６３０

，

４１３

，

９３２．６３

预计负债

４５

减

：

贷款损失

准备

１７ ３９

，

８９７

，

０３０．８２ ６３

，

１７９

，

３２７．４５

应付债券

４６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１８ ９５

，

３６４

，

１５７．７９ ３６

，

９２２

，

７４１．２０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４７ ９

，

８６０

，

１９７．８７ ７

，

１８１

，

４０３．０６

持有至到期

投资

１９

其他负债

４８

长期股权投

资

２０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４９ １

，

０１１

，

７１０

，

３１８．０６ ８０３

，

４２５

，

５９７．５６

减

：

长期股权

投资减值准

备

２１ ０．００ 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

：

５０

投资性房地

产

２２

实收资本

５１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固定资产原

值

２３ １７

，

０３３

，

９８４．８６ １６

，

９６４

，

２９０．８６

资本公积

５２ ５３

，

６８７

，

３８８．９３ ４７

，

９２４

，

７６７．１５

减

：

累计折旧

２４ ４

，

４９５

，

０８１．６２ ３

，

７５７

，

５６５．０８

盈余公积

５３ １３

，

１８８

，

３３７．９６ ９

，

６８０

，

９０９．６２

固定资产净

值

２５ １２

，

５３８

，

９０３．２４ １３

，

２０６

，

７２５．７８

一般风险准备

５４ １８

，

６６１

，

１１２．２６ １３

，

０３９

，

４６６．３０

无形资产

２６

未分配利润

５５ ６０

，

５４７

，

８７３．５２ ５９

，

１２９

，

０７４．３０

递延所得税

资产

２７ ８０７

，

５４８．３６ １

，

１０３

，

１０４．３１

外币报表折算差

额

５６

其他资产

２８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７ ４４６

，

０８４

，

７１２．６７ ４２９

，

７７４

，

２１７．３７

资产总计

２９ １

，

４５７

，

７９５

，

０３０．７３ １

，

２３３

，

１９９

，

８１４．９３

负债和所有者权

益总计

５８ １

，

４５７

，

７９５

，

０３０．７３ １

，

２３３

，

１９９

，

８１４．９３

贴现资产

１５ ５０３

，

８７２

，

５５３．８０ ３５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应付款

４４ ５８

，

７７９

，

１９５．５７ ５８

，

５５７

，

７７１．７１

货币兑换

１４

货币兑换

４３

深圳市有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

利 润 表

（

汇总

）

会金

０２

表

单位名称

：

深圳市有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单位

：

元

项 目 行次 本 月 数 本 年 累 计

一

、

营业收入

１ ４

，

０５２

，

５５３．６７ ４７

，

６１６

，

６２８．７０

利息净收入

２ ３

，

８６７

，

１０９．４５ ４２

，

２１２

，

３７１．６７

利息收入

３ ５

，

５４４

，

３２８．３５ ６４

，

３４３

，

５９０．７０

利息支出

４ １

，

６７７

，

２１８．９０ ２２

，

１３１

，

２１９．０３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５ ７７

，

２０３．８５ ３

，

９３３

，

４３４．２０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６ ８３

，

０９６．９１ ４

，

３７４

，

２８６．８１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７ ５

，

８９３．０６ ４４０

，

８５２．６１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填列

）

８ ６７

，

５１７．８８ １

，

４７７

，

９３３．０２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９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

”

填列

）

１０ ６５

，

６４２．３４ ６５

，

６４２．３４

汇兑收益

（

损失以

“

－

”

填列

）

１１

（

２５

，

０６４．８５

） （

７９

，

６３２．５３

）

其他业务收入

１２ １４５．００ ６

，

８８０．００

１３

１４

二

、

营业支出

１５

（

１

，

８５８

，

３７５．３６

）

９

，

３１３

，

９０９．０４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６ ２７１

，

５３７．１５ ３

，

４４２

，

９３１．７６

业务及管理费

１７ １

，

３２０

，

０８７．４９ １４

，

６４６

，

４６０．３９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８

（

３

，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 （

８

，

７７５

，

４８３．１１

）

其他业务成本

１９

２０

２１

三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填列

）

２２ ５

，

９１０

，

９２９．０３ ３８

，

３０２

，

７１９．６６

加

：

营业外收入

２３

（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

０．００

减

：

营业外支出

２４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

四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填列

）

２６ ５

，

４６０

，

９２９．０３ ３８

，

２７２

，

７１９．６６

减

：

所得税费用

２７ ２３

，

３９２．７６ ７

，

７２４

，

８４６．１４

２８

五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填列

）

２９ ５

，

４３７

，

５３６．２７ ３０

，

５４７

，

８７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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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签署日期:2011 年 1 月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并对报

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交易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

均不表明

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

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

;

因本次交

易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别声明

:

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

投

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

,

请仔细阅读《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

,

该报告书全文刊载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

,

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

公司

、

贤成矿业 指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

西宁国新 指 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贤成集团 指 贤成集团有限公司

，

贤成矿业的间接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指 黄贤优先生

云贵矿业 指 贵州省盘县云贵矿业有限公司

云尚矿业 指 贵州省盘县云尚矿业有限公司

光富矿业 指 贵州省仁怀市光富矿业有限公司

华阳煤业 指 盘县华阳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交易标的

、

目标资产

、

标的资

产

、

拟购买资产

指

西宁国新持有的云贵矿业公司

８０％

股权

、

光富矿业公

司

８０％

股权

、

云尚矿业公司

９０％

股权

、

华阳煤业公司

３８．７８％

股权以及自然人张邻持有的华阳煤业公司

１０％

股权

标的公司 指

指云贵矿业公司

、

光富矿业公司

、

云尚矿业公司

、

华阳

煤业公司

交易对方 指 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自然人张邻

本次交易

、

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

、

本次发行

指

贤成矿业向西宁国新

、

张邻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其持

有的目标资产之交易行为

《

重组预案

》

指

《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预案

》

证监会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独立财务顾问

、

西南证券 指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

北京国枫 指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

评估机构

、

中联评估公司 指 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计机构

、

武汉众环 指 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重组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二节 本次重组方案概述

一、本次发行股份的主要内容

(

一

)

发行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

二

)

发行对象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票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为西宁国新和自然

人张邻。 西宁国新以持有的云尚矿业公司

90%

股权、云贵矿业公司

80%

股权、

光富矿业公司

80%

股权、华阳煤业公司

38.78%

股权

,

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普通

股

140,902,333

股。 自然人张邻以持有的华阳煤业公司

10%

股权

,

认购公司本

次发行的普通股

6,043,463

股。

(

三

)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为

2008

年

12

月

5

日

,

即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

不

含定价基准日

)

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即

3.41

元

/

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

,

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

发行股数也应相

应进行调整。 定价基准日至本报告出具日

,

公司尚无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本次发行价格未发生调整。

(

四

)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数量根据发行价格以及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确定

,

根据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

(

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

=

标的股权评估价值

/

本次发行价格

),

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数量为

146,945,796

股

,

余额纳入公司的

资本公积。

(

五

)

标的资产及交易价格

根据中联评估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2009]

第

78

号、第

79

号、第

80

号、

第

81

号《资产评估报告》。 评估基准日为

2008

年

12

月

31

日

,

本次交易标的经

审计后的账面价值合计为

39,029.04

万元

,

评估值为

50,108.52

万元

,

评估增值

额为

11,079.48

万元。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

上述《资产评估报告》均已失效

,

公司聘请中联评

估公司出具了以

2010

年

4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 《资产评估报告》

(

中联评

报字

[2010]

第

577

号、第

578

号、第

579

号、第

580

号

),

截至

2010

年

4

月

30

日

,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经审计后的账面价值合计为

43,197.59

万元

,

评估值为

55,

297.39

万元

,

评估增值额为

12,099.80

万元。

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

,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维持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确定的交易价格不变

,

仍为

50,108.52

万元。 即公司向西宁

国新购买的标的资产的价格仍为

480,476,958.38

元

,

向张邻购买的标的资产的

价格仍为

20,608,210

元。

(

六

)

禁售期安排

西宁国新和张邻以资产认购的股份

,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

月内不上市交易

,36

个月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七

)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八

)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

,

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

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上市公司新老股东共享。

(

九

)

标的资产损益归属

审计、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

,

如交易标的产生的利润为正数

,

则该利润

所形成的权益归公司享有

;

如产生的利润为负数

,

则资产转让方以现金向公司

补偿。

二、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公司目前的总股本为

30,638.40

万股

,

按照发行方案

,

公司本次将发行普通

股

14,694.58

万股。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

项 目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

１

、

发行对象

１４

，

４５６．９６ ４７．１９％ ２９

，

１５１．５４ ６４．３１％

其中

：

西宁国新

５

，

５４３．５５ １８．０９％ １９

，

６３３．７８ ４３．３１％

张邻

－ － ６０４．３５ １．３３％

２

、

其他流通股

１６

，

１８１．４４ ５２．８１％ １６

，

１８１．４４ ３５．６９％

总股本

３０

，

６３８．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５

，

３３２．９８ １００．００％

本次交易后

,

本公司的总股本为

45,332.98

万股

,

西宁国新的持股比例增加

至

43.31%,

仍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第三节 本次重组履行的程序

一、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

,

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

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1

、经上交所批准

,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本公司股票自

2008

年

11

月

5

日起停牌。

2

、

2008

年

12

月

2

日

,

本公司与西宁国新、张邻分别签署《非公开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

3

、

2008

年

12

月

2

日

,

西宁国新召开股东会

,

同意将持有的云贵矿业公司

80%

的股权、光富矿业公司

80%

的股权、云尚矿业公司

90%

的股权、华阳煤业

公司

38.78%

的股权转让给本公司

,

已取得标的公司其他股东的同意

,

其他股东

均承诺放弃优先购买权。

4

、

2008

年

12

月

3

日

,

本公司第四届第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青海贤成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

并于

2008

年

12

月

5

日公告。

5

、

2009

年

4

月

13

日

,

本次交易经本公司第四届第十七次董事会决议通

过。

6

、西宁国新于

2009

年

4

月

13

日召开临时股东会

,

同意本次交易行为。

7

、

2009

年

4

月

29

日

,

贤成矿业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相关议

案。

8

、

2010

年

4

月

26

日

,

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延长至

2011

年

4

月

28

日的议案》。

9

、 评估机构出具了以

2010

年

4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 《资产评估报

告》

,

公司和西宁国新、张邻对有关交易文件进行相应的调整

,

包括签署《

<

非公

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之补充协议二》和重新签署交易标的的盈利预测之

《补偿协议》。

2010

年

8

月

3

日

,

公司第五届第二次董事会批准本次目标资产的

交易价格维持不变。

10

、

2010

年

11

月

29

日

,

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有条件审核通过本

次交易。

11

、

2011

年

1

月

4

日

,

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向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张邻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

证监

许可

[2010]1944

号

)

核准本次交易

;

同日

,

中国证监会以《关于核准西宁市国新投

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公告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

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0]1945

号

)

核准豁免西宁国新因本次交易而

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12

、截至

2011

年

1

月

12

日

,

西宁国新持有的云贵矿业公司

80%

的股权、

光富矿业公司

80%

的股权、云尚矿业公司

90%

的股权、华阳煤业公司

38.78%

的股权

,

张邻持有的华阳煤业公司

10%

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公司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办理完毕。

第四节 本次重组实施

一、实施情况

(

一

)

实施过程

在获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后

,

本公司与交易对象西宁国

新、张邻进行了标的资产相应股权过户变更登记手续。标的资产股权过户的实

施情况如下

:

西宁国新持有的云贵矿业公司

80%

的股权于

2011

年

1

月

12

日在贵州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股权过户手续

,

股权持有人变更为贤成矿业。

西宁国新持有的云尚矿业公司

90%

的股权于

2011

年

1

月

12

日在贵州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股权过户手续

,

股权持有人变更为贤成矿业。

西宁国新持有的光富矿业公司

80%

的股权于

2011

年

1

月

12

日在贵州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股权过户手续

,

股权持有人变更为贤成矿业。

西宁国新持有的华阳煤业公司

38.78%

的股权于

2011

年

1

月

7

日在盘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股权过户手续

,

股权持有人变更为贤成矿业。

张邻持有的华阳煤业公司

10%

的股权于

2011

年

1

月

7

日在盘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完成股权过户手续

,

股权持有人变更为贤成矿业。

(

二

)

相关债权债务的处理

本次交易为云贵矿业公司

80%

的股权、光富矿业公司

80%

的股权、云尚矿

业公司

90%

的股权、华阳煤业公司

48.78%

的股权

,

标的资产的债权债务均由标

的资产依法独立享有和承担

,

因此本次交易未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事项。

(

三

)

股份发行登记事项的办理状况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

本公司将在完成本次

交易资产过户情况的公告、 报告后

,

尽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登记事

宜。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本次交易资产交割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

(

包括

有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

)

存在差异的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

,

西宁国新将持有贤成矿业

43.31%

的股权

,

张邻将持有贤

成矿业

1.33%

的股权

,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的变化。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本次交易而发生更换的情况。

四、重组实施过程中

,

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

关联人占用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重组实施过程中

,

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

占用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2008

年

12

月

2

日

,

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

2009

年

4

月

13

日

,

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2010

年

8

月

3

日

,

本公司与西宁国新、张邻签署了《非公

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2010

年

12

月

9

日

,

本公司与西宁国

新、张邻签署了《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的利润补偿协》

,

本公司与交易对象已经或正在履行前述协议。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

,

本公司与交易对象对新增股份锁定、贤成矿业、标的

资产过渡期损益归属以及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保证本公司独

立性等方面均作出了相关承诺

,

以上相关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青海贤成矿业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披露。本公司与交

易对象将按照相关的承诺履行。

六、 相关后续的事项的合规性和风险

本公司向交易对象发行的

146,945,796

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尚未完成证

券发行登记手续。 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变动事宜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发行登记手续

,

其后

,

本公司需向

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以及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办理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手续。

第五节 结论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2

日出具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海贤成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之专项核查意

见》

,

认为

:

“贤成矿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本

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

过户手续合法有效。

贤成矿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向西宁国新以及自然人张邻非公开发行的

股份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证券登记

,

其后

,

还需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等的变更登记手续以及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办理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手续。 在办理完毕上述手续后

,

本次交易

将最终实施完毕。 ”

二、律师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律师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于

2011

年

1

月

12

日出具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

1

、贤成矿业本次交易已获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

2

、贤成矿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西宁国新持有的云尚矿业

90%

股权、光

富矿业

80%

股权、云贵矿业

80%

股权、华阳煤业

38.78%

股权以及张邻持有的

华阳煤业

10%

股权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

贤成矿业已合法取得前述标的资产。

3

、贤成矿业本次重组的后续事项主要包括

:

(1)

贤成矿业尚须办理新增注册资本的验资手续

;

(2)

贤成矿业向西宁国新以及自然人张邻发行的

146,945,796

股人民币普

通股

A

股尚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

发行登记手续

;

(3)

贤成矿业尚需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增加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及相

应修改章程等相关事宜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4)

贤成矿业尚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办理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手续。 ”

第六节 备查文件

1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海贤成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之专项核查意

见》

2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青海贤成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1

年

1

月

14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000026� � 200026� �证券简称：飞亚达 A 飞亚达 B

公告编号：2011-001

深圳市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在

2011

年

1

月

4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及相关议案后于

2011

年

1

月

13

日

在深圳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表决董事

9

人。 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决议如下：

会议以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通过了《关于在香港地区

设立亨吉利子公司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提高亨吉利公司的国际影响力， 加快亨吉利公司向国际化企

业转化的进程，公司决定在香港地区设立亨吉利公司之子公司，该公司为亨吉

利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金为港币

1000

万元，公司名称暂定为

"

亨吉利名表

国际有限公司

"

。 新公司将加大在香港等境外名表市场的拓展和投资力度，为

公司带来新的业绩增长，以实现公司发展战略目标。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按照有关法律程序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753� � �证券简称：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2011-001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福建华兴漳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委托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 述

公司与福建大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同创投

"

）、福建科能电

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科能电子

"

）共同出资设立福建华兴漳发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创投公司

"

）。 创投公司注册资本为

6,000

万元，其中

公司出资

3,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0%

；大同创投出资

2,000

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

33.33%

； 科能电子出资

1,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16.67%

。 （内容详见

2010

年

10

月

29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司

2010-037

公告）

创投公司设立后，根据《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采取委托管理的形

式，将名下的全部资产（包括但不限于甲方拥有的现金、银行存款、股权、债券

等有形及无形资产）委托福建华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兴公司

"

）

进行日常经营管理。

本次交易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亦未达到公司董

事会权限，无需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二、受托方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 福建华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福建省福州市华林路

69

号

法定代表人：王非

注册资本： 壹亿零壹佰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

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

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

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华兴公司是福建省最大、 最早从事风险投资业务的国有创业投资公司

,

2008

年成为福建省目前唯一一家通过国家科技部认定的符合创业投资引导

基金申报条件的创业投资机构。华兴公司经过多年的市场磨炼，已培育出一支

具备丰富创业投资经验的、专业的投融资管理团队，能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增值

服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与华兴公司在资金、人员方面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委托管理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委托管理事项

创投公司名下的全部资产（包括但不限于现金、银行存款、股权、债券等有

形及无形资产）委托华兴公司在委托管理期限内进行日常经营管理。

（二）委托管理期限

委托管理期限为七年，自协议签订之日起。

（三）投资方向和投资限制

1.

投资方向：投资项目以创投公司的名义进行，对未上市企业以直接股权

投资形式进行投资， 主要投资于福建省省级创业投资资金管理办法所约定认

可的漳州地区企业。 协议约定，在委托管理期限内，投资于漳州地区企业的资

金额不低于公司注册资本金的

60%

， 且投资于福建省省级创业投资资金管理

办法所约定认可企业的金额不低于省级创投资金出资额的两倍， 同时凡在漳

州地区内的创业投资项目， 创投公司有优先于华兴公司自营行为进行投资的

权利。

2.

严禁从事下列活动：

（

1

）进行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买卖；

（

2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上市前已持有股份的未转让部分及其配售部分不

在此限）和投资期货、期权或任何金融衍生工具；

（

3

）从事可能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

4

）对外担保、资金拆借和贷款。

（四）投资决策程序

1.

股权投资程序

根据协议约定，除最终由创投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外，其余投资程序按照

华兴公司决策流程制度执行。

2.

短期投资授权

协议约定，授权华兴公司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创投公司名义运用

闲置资金根据创业投资管理办法开展短期投资，在投向上仅限于存放银行、购

买国债或其它固定收益类的证券，投资收益归创投公司所有。上述授权范围内

短期投资的退出由华兴公司按利益最大化原则执行。

（五）财务核算

华兴公司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

告，并定期向股东方报送。

（六）管理费用及业绩奖励

1.

管理费用

（

1

）创投公司按注册资本

6000

万元人民币的年

2%

向华兴公司支付委托

管理费，每半年支付一次。

（

2

）创投公司承担成立所发生的开办费、每年的年检费、验资费、年度审

计、办公场地租金及日常水电费、因投资项目退出损益和企业其他所得所产生

的相关税费。

2.

业绩奖励

（

1

）在委托管理期限的第

4

个会计年度（考核基准日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和委托管理结束年度（考核基准日为委托管理终止日）分别对投资项目进

行考核，若每一考核期限内委托管理资金的年平均收益率未达到

10%

，则不计

提任何奖励；若年平均收益率达到或超过

10%

，则在股东分红前优先进行业绩

奖励，以净收益的

20%

作为业绩奖励优先进行分配。

（

2

）业绩奖励金额的

30%

将作为风险保证金，在协议到期或提前终止时，

若委托资产的年均收益率未达

10%

时， 风险保证金则用于补充即时委托资产

的收益。

四、设立创投公司及委托管理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初次涉足创投业务，无相关经验可借鉴，具有一定的经营风险。 公司

及其他两个股东方将创投公司委托华兴公司管理， 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

经营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委托管理协议》。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753� � �证券简称：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2011-002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福建漳州农村商业银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0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参股福建漳州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授权公司管理层权限的议案》，并经

2010

年

08

月

30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内容详见

2010

年

08

月

14

日、

08

月

31

日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司

2010-023

、

2010-028

公告

)

。

公司于

2010

年

09

月

02

日就参股福建漳州农村商业银行事宜披露了进

展公告（内容详见

2010

年

09

月

02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司

2010-029

公告）。

目前收到中国银监会 《关于筹建福建漳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批复》银监复

[2010]591

号：同意筹建福建漳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402� � � � �证券简称：和而泰 公告编号：2011-001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1

年

1

月

13

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洪乐平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洪乐平先生因个人原因辞

去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同时辞去担任的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委员、召集人职务。 辞职后洪乐平先生将不在本公司继续任职。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洪乐平先生在任期内辞职导致本公司独立

董事人数低于董事会总人数的

1/3

， 故洪乐平先生的辞职申请将在公司股东大会

选举新任独立董事补齐空缺后方可生效。 在此之前，洪乐平先生将继续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依照法律程序提名具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候

选人，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首钢股份 股票代码：000959� � � � 公告编号：2011-002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由于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股票已自

2010

年

10

月

29

日

起停牌。 目前， 公司正与控股股东及有关方面就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深入沟通、协

商。 由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

告并复牌。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13 日

股票简称：ST 甘化 股票代码：000576� � � 公告编号：2011-01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控股股东正在筹划有关本公司重大事项， 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

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自

2011

年

1

月

14

日

9

时

30

分起停牌，自相关公告披露后复牌交易。

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O 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600380� � � �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11-001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为维护

投资者利益，确保公平信息披露，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

月

14

日起停

牌。

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前述重大事宜， 并于股票停牌之日起不超过

5

个

工作日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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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销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与哈尔滨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签订的总金额为

1,200

万

元的销售合同，主要供货产品为数字电视机顶盒，机顶盒交货时间为合同签订

后

7

个工作日内，合同签订后

3

个工作日内付

30%

货款，货到后

3

个工作日内

付

60%

货款，其余

10%

货款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付清。本次交易额占公司

2009

年总收入的

0.60%

左右。

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关联交易销售合同及全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议案内容详见

2010-

036

号公告）。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

、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哈尔滨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文成

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有线电视网络的相关业务（有线电视基本业务、

扩展业务和增值业务；视频、数据、语音及多媒体通信、网络广告、信息提供和

线路传输；相关技术和产品）开发、运营、销售、服务。

住 所：哈尔滨利民开发区（管委会）

2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为哈尔滨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股东， 公司出资额占哈尔滨有线电

视网络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

39%

，且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孙莉莉任哈尔滨有线

电视网络有限公司董事。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交易依据市场定价原则，不存在利益输送等现象。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为尽快完成哈尔滨有线数字电视网络的整体平移工程。

此项关联交易完全遵照市场定价原则，价格公允，符合上市公司全体股东

的利益。 此类交易对公司的整体经营不会起到很大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在市场下公开进行，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审议程序

按照《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

2010

年度与哈尔滨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的交易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

公告披露详细供货合同的签订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01 月 13 日


